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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语院字〔2015〕1 号

外国语学院学生发展性素质绩点计算办法

根据《山东科技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

生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山科大研字〔2015〕17 号）和学校有关

文件精神，结合学院学科和学生情况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一、主要测评指标

发展性素质主要包括学术与创新、实践与服务、社会工作和

文体活动等四类测评指标。满分为 100 分。

二、具体测评内容

1.学术与创新（系数 0.4）

主要考察学生发表专业论文情况，参加学习竞赛及科技创新

活动并获奖情况，以及专业证书和非专业职业资格证书考取情况。

2.实践与服务（系数 0.2）

主要考察学生参加社会实践与服务并获得重点团队、先进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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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、优秀社会调查报告等奖励情况。

3.社会工作（系数 0.2）

主要考察学生担任社会职务情况。

4.文体活动（系数 0.2）

主要考察学生参加校级及以上级别文体活动获奖情况。

三、具体加分标准

详见《外国语学院学生发展性素质加分标准一览表》（附件）

四、证明材料提交要求

1.学术与创新、实践与服务、文体活动等三项，有获奖证书

的必须提供获奖证书原件和复印件，证书遗失的提供发证单位出

具的书面证明。社会工作一项提供学生组织主管部门出具的书面

证明。

2.加分表、各类复印件、书面证明材料按照加分顺序装订成

册，并附原件备查。

3.无证明材料或未按时提交证明材料的，不予加分。

4.务必保证材料的真实性，凡弄虚作假的，一经发现，取消

推免资格。

五、计算公式

发展性素质绩点=100/本专业最高加分×个人加分

个人加分=学术与创新加分×0.4+实践与服务加分×0.2+社

会工作×0.2+和文体活动×0.2

六、附则

本办法由外国语学院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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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外国语学院学生发展性素质加分标准一览表

外国语学院

2015 年 9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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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外国语学院学生发展性素质加分标准一览表（表 1）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具体指标 级别 加分标准 得分

学术与创新

（0.4）

专业论文

第一作者

发表专业

论文

一般 5

核心 20

学习竞赛及科

技创新

参加学习

竞赛及科

技竞赛活

动并获得

表彰奖励

国家级一等奖 20

国家级二等奖 15

国家级三等奖 10

国家级优秀奖 5

省级一等奖 15

省级二等奖 10

省级三等奖 5

省级优秀奖 3

市级一等奖 10

市级二等奖 5

市级三等奖 3

校级一等奖 5

校级二等奖 3

校级三等奖 1

参加校级

以上科研

项目，立项

或结题

校级以上结题 10

校级以上立项 5

校级结题 5

校级立项 2

申请专利， 发明 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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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获得专

利证书
实用新型及外观设计 10

专业证书

英语专业

四级

优秀 10

良好 5

及格 3

日语等级

考试

一级 10

二级 5

韩语能力

考试

六级 10

五级 8

四级 5

英语翻译

证书

二级 10

三级 5

四级 3

日语翻译

证书

二级 10

三级 5

商务英语 5

商务日语 5

法语 四级 5

大学英语

六级（非英语专业） 10

六级（英语专业） 3

四级（非英语专业） 5

非专业相关职

业资格证书
3

本项得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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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国语学院学生发展性素质加分标准一览表（表 2）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具体指标 级别 加分标准 得分

实践与服务

（0.2）

社会实践与服

务

积极参加

社会实践

和青年志

愿者活动，

团队或个

人获得校

级以上表

彰奖励

国家级一等奖 20

国家级二等奖 15

国家级三等奖 10

国家级优秀奖 5

省级一等奖 15

省级二等奖 10

省级三等奖 5

省级优秀奖 3

市级一等奖 10

市级二等奖 5

市级三等奖 3

校级一等奖 5

校级二等奖 3

校级三等奖 1

国家级先进个人 20

省级先进个人 15

市级先进个人 10

校级先进个人 5

本项得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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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国语学院学生发展性素质加分标准一览表（表 3）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具体指标 级别 加分标准 得分

社会工作

（0.2）
社会职务

担任各级

学生组织

职务并每

届任职届

满

兼职辅导员 10

部长及以上职务 10

副部长 5

党支部书记 10

团支部书记 10

班长 10

学习委员 10

班委、团支部其他成员 3

本项得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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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国语学院学生发展性素质加分标准一览表（表 4）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具体指标 级别 加分标准 得分

文体活动

（20分）

文艺活动

积极参加

文艺活动

并获得表

彰奖励

国家级一等奖 20

国家级二等奖 15

国家级三等奖 10

国家级优秀奖 5

省级一等奖 15

省级二等奖 10

省级三等奖 5

省级优秀奖 3

市级一等奖 10

市级二等奖 5

市级三等奖 3

校级一等奖 5

校级二等奖 3

校级三等奖 1

国家级先进个人 20

省级先进个人 15

市级先进个人 10

校级先进个人 5

体育活动

积极参加

体育活动

并获得表

彰奖励

国家级一等奖 20

国家级二等奖 15

国家级三等奖 10

国家级优秀奖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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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级一等奖 15

省级二等奖 10

省级三等奖 5

省级优秀奖 3

市级一等奖 10

市级二等奖 5

市级三等奖 3

校级一等奖 5

校级二等奖 3

校级三等奖 1

国家级先进个人 20

省级先进个人 15

市级先进个人 10

校级先进个人 5

本项得分

外国语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5 年 10 月 16 日印发


